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教師評審委員會選舉要點

86.5.2北市理中人字第1090號函訂定

87.9.2北市理高人字第874049號函修正
88.7.3北市理高人字第881789號函修正

95.2.10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1.4.6點
96.8.29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3點、刪除原第4點
              109.7.14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1點
  一、本要點依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訂
      定。
二、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設置委員19人。其中當然委員3人包括校長、家長會代表及教師會代表各1人；選舉委員包括行政代表4人、教師代表12人。

前項選舉委員任一性別代表應超過三分之一以上；並候補任一性別行政代表各2人、教師代表各3人。

三、本校本職為教師之主任、組長為學校行政人員，其餘合格專任教師為未兼行政職務教師。

四、選舉委員由全體教師公開選（推）舉，選舉方式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每位教師可圈選人數為應選名額的二分之一，應選名額奇數時，圈選名額為應選名額減一除二。選票由人事室主任製發，領票、監票、唱票、計票等人員由本校教師會推舉。

前項票選結果任一性別代表低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時，依性別為先、票數為次依序當選，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五、下列情況喪失教評會委員資格：

(一)死亡。

(二)離職。

(三)解聘、不獲續聘。

(四)未兼行政職教師轉任行政人員，或行政人員轉任未兼行政職教師。

(五)委員請辭，經校長核准者。

(六)選舉委員於任期中經教評會認定無故缺席達二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者。

六、教評會委員於當選委員因故不能擔任時，由出缺之同一性別候補委員依序遞補；無候補委員遞補時，應辦理教評會委員補（推）選。遞補之候補委員或補選（推）舉產生之委員其任期均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七、本要點經由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